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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稷政办发〔2023〕28 号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稷山县落实省委耕地保护政治

监督专项检查反馈宅基地问题的整改方案》的

通 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部门：

耕地保护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，是维护生态环境

的需要，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。近期，省委在耕地政治

监督专项检查中发现我县各乡镇在农村宅基地审批过程中未严

格按照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稷山县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暂

行管理办法》（稷政办发〔2021〕38 号）进行审批。对此，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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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，经研究制定了《稷山县落实省委耕地保护

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反馈宅基地问题的整改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9 月 1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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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山县落实省委耕地保护政治监督专项检查

反馈宅基地问题的整改方案

为加强我县耕地保护，规范我县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，落实

好整改好省委耕地政治督查专项检查反馈的宅基地问题，切实吃

透政策，加强规范，严格执法，确保宅基地审批依法依规，确保

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。现制定如下整改方案：

一、整改目标

落实省委耕地保护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反馈宅基地问题专项

整改，通过召开会议，集中培训，政策宣传，规范程序，严格执

法，实现县乡村三级宅基地管理人员培训全覆盖，实现乡镇政府

审批流程严格依法，实现村组审批工作公开公平公正，切实提高

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的公正性、合法性，切实提高耕地地力

保护的严肃性权威性。

二、整改时间

从 2023 年 9 月 19 日开始至 9 月 24 日，利用五天时间全面

完成整改任务。

三、整改内容及措施

（一）关于稷山县部分乡镇在审批农村宅基地时未按照稷山



— 4—

县人民政府《稷山县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暂行管理办法》的规

定内容进行审批，《农村宅基地和自建房审批表》无面积、地类、

四至等详细资料，申请基本要素不完整的问题。

整改措施：

1、召开全县和各乡镇宅基地工作会议，各乡镇分管领导和

专职人员参加，传达省委耕地保护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反馈问题，

学习我县审批管理办法。

2、认真组织各乡镇相关人员学习《稷山县农村宅基地和自

建房审批暂行管理办法》（稷政办发〔2021〕38 号）的审批流

程，要求各乡镇必须按照县审批办法进行审批。

3、修改完善《稷山县农村宅基地和自建房审批表》，增加

面积、地类、四至等基本要素，各乡镇在今后农村宅基地审批过

程中，不再使用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稷山县农村宅基地和建

房审批暂行管理办法》（稷政办发〔2021〕38 号）附件 4 农村

宅基地和自建房（规划许可）审批表，改用本通知后附件农村宅

基地和自建房（规划许可）审批表。

4、加强农村宅基地和自建房的宣传指导，编印《稷山县农

村宅基地审批管理政策宣传资料》，将省、市、县农村宅基地和



— 5—

自建房审批的有关政策宣传到村到户，做到人人知晓。

（责任单位：农经中心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）

（二）关于稷山县部分乡镇在审批农村宅基地时未按照稷山

县人民政府《稷山县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暂行管理办法》的规

定程序进行审批。农民以户为单位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

请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到申请应开会研究，并公示不少于 5 日

报乡镇人民政府的程序进行审批。稷山县的乡镇在村民提出申请

后当日乡镇人民政府就已审批同意，期间未履行公示及审核程序

的问题。

整改措施：

1、召开会议学习落实。召开全县和各乡镇宅基地工作会议，

各乡镇分管领导和专职人员参加，传达省耕地保护政治监督专项

检查反馈问题，学习我县审批管理办法。

2、严格村级审批流程。乡镇人民政府在审批过程中，严格

审批流程，村集体经济收到申请后，及时研究、及时公示、及时

上报，公示必须在村委公示栏公示五天。

3、严格乡镇审批程序。各乡镇人民政府收到村民申请后，

15 日内完成实地审查，20 日作出审批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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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严格审批整改。对违规审批的乡村两级要限期整改，追

究责任。

5、加强政策宣传。编印《农村宅基地管理相关文件资料汇

编》，指导各乡（镇）村依法开展农村宅基地审批工作。

（责任单位：农经中心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）

（三）关于稷山县部分宅基地申请之后未立即修建房屋，普

遍在 500 多平方米以上，因未建设在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

按现状变更为耕地、林地，甚至划为基本农田，一旦建设即为违

法用地行为的问题。

整改措施：

1、加强对各乡（镇）政府宅基地审批流程的规范和指导，

各乡（镇）政府按照审批流程规范重新选址。

2、凡未建设在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按现状变更为耕

地、林地，甚至划为基本农田的宅基地，一律不得建设，凡违规

建设一律视为违法用地行为，各乡镇要依法予以拆除。

3、各乡（镇）、各职能部门加大宣传力度，知晓国家地力

保护和宅基地政策，不能违规建设。

（责任单位：农经中心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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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1、齐抓共管，树立“一盘棋”思想。县政府成立稷山县落

实省委耕地保护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反馈宅基地问题整改领导小

组，由翟廷伟副县长任组长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农业农村等相关

部门负责人和各乡（镇）长为成员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化

思想认识，切实增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按

照分级负责管理原则，层层落实工作责任，严肃工作纪律，加强

协作配合，严格树立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切实认识到农村宅基地审

批管理工作的重要性，熟悉审批流程，了解审批相关政策，不断

凝聚工作合力，梳理明确职责分工和责任权限，提高管理效能，

快速形成齐抓共管、协同推进的新局面，为稳步推进宅基地审批

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。

2、规范审批，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。农村宅基地审批和管

理事关民生福祉，既要严格依法依规管理、审慎审批，又要优化

审批流程，提高审批效率，各乡（镇）设立一站式受理服务窗口，

安排专人负责,提供“一站式”便捷服务，形成“一站式”服务

工作制度，切实保障群众建房用地需求。

3、强化整改，推进“一体化”机制。强化责任担当，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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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，保障农村村民住有所居的合法权益。按

照“谁审批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突出问题明确整改时

限和整改要求，强化跟踪问效，坚决要把问题按时按质整改彻底。

加强农村用地建房动态巡查，强化日常监管，对非法占用土地等

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。对典型案件及时通报，严肃追责，

形成警示震慑，坚决遏制新增违法行为，守住耕地保护红线。

附件：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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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审批表
申请户主信息
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申请理由

拟批准宅基地及建房

情况

宅基地面积 m2 房基占地面积 m2 地址

四至
东至: 南至:

性质：1.原址翻建

2.改扩建

3.异址新建

西至: 北至:

地类
1.建设用地 2.未利用地

3.农用地（耕地、林地、草地、其它 ）

住房建筑面积 m2 建筑层数 层 建筑高度 米

乡（镇）规划办意见 （盖章）

负责人: 年 月 日

乡（镇）城建办意见 （盖章）

负责人: 年 月 日

乡（镇）农经中心意见 （盖章）

负责人: 年 月 日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核批准

意见
（盖章）

负责人: 年 月 日

宅基地坐落平面位

置图

现场踏勘人员： 年 月 日

制图人： 年 月 日

备注 图中需载明宅基地的具体位置、长宽、四至，并标明与永久性参照物的具体距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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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。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9月 19日印发


